
附件
2016年山洪灾害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
建设指导意见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的通知》（办汛[2015]224号），为指导和规范2016年山洪灾害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1、开展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主要目的是：探索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数据集约集中管理，通过远程服务和管理等手段，减轻省级以下防办平台软硬件运行维护的压力，提高基层运行维护水平；扩大山洪灾害防御信息服务范围，提升平台公众服务能力；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在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框架体系下实现业务系统的集成、整合和支撑环境的共用，以及数据同步和部门间共享，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2、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不改变目前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责任体系，现有市、县级平台功能要确保能实现甚至加强。

3、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要充分考虑整合现有资源，不重复建设。

4、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要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明确各级系统功能定位；逐步探索建立山洪灾害防治相关数据和设备接口标准；探索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
5、通过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进一步探索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模式，为下一步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持续开展和完善积累经验。

二、建设内容与要求

1、数据同步共享机制与数据管理体系建设

认真梳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数据集中管理所涉及的数据源，建立统一的数据资源目录，制定数据存储、管理、共享规范，实现水文（含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的自动监测站点）、气象、国土等部门监测预警数据在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集中管理，保障数据的一数一源。

2、同步共享数据库建设及数据整理

建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同步共享基础数据库，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水利普查成果及历史雨水情监测数据等进行整编梳理，迁移入库，并建立更新机制。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步共享防汛抗旱其他数据。
3、 “一张图”建设
构建统一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环境、山洪灾害基础底图和地理信息服务，并充分考虑电子政务内网和电子政务外网一张图的应用需求。

4、数据同步交换平台建设

建立全省统一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数据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在省、市、县有关单位建立分节点，同气象、国土、水文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数据同步共享机制，实现省内重要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共享交换。
5、省级系统功能
整合网络、存储、计算资源，适当配置设施设备，为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供建设集约、性能优良的环境支撑。省级系统主要有以下功能：
（1）水雨情信息查询

结合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充实完善各类基础信息，增加细化山洪灾害省级监测预警系统功能，突出局部地区短历时强降雨的查询和分析功能，实现以小流域、行政区划查询和统计各类信息的功能。

（2）预警监视

省级数据共享系统应具有县级（地市级）监测预警平台发布预警信息的监视功能。规范预警发布流程，增加县乡预案查询，危险区展示、转移路线及安置点示意图、信息反馈等功能。

（3）公众预警服务

推进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社会化服务，通过监测预警移动APP、微信、门户和无特定对象预警信息发送等方式，提高预警信息的准确度，扩大预警的发布范围，逐步实现预警到户、信息到人。充分利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结合实时监测数据探索在省级建立小流域暴雨洪水实时模拟分析和动态预警系统。

（4）移动互联应用

建设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移动应用系统，向各级防汛责任人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简单、便捷、经济的预警信息移动查询服务。

（5）设备监控

监控各级防办监测预警设备、平台运行状况。

（6）省级以下监测预警服务
可根据实际情况，为地市、县级提供统一的监测预警服务，实时监视影响本区域的雨情、水情，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7）其他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同步共享数据库和“一张图”的基础上，实现入口统一。
6、运行维护社会化服务

探索采用社会化服务购买方式选择专业机构开展运行维护试点。

三、组织实施
山洪灾害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由省级审批。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和有关流域机构负责技术指导，统一协调山洪灾害防治相关数据和设备接口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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